（行政复议机关）
50.行政复议监督告知书（一）

〔    〕　　号

（申请人）     ：
你（们/单位）对         机关作出的（行政行为） [不履行法定职责]不服，于     年  月  日向被申请人     申请行政复议。被申请人以            为由，作出不予受理/驳回决定。现你（们/单位）对此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监督。经审查，（相关法律依据、事实和理由）   ，被申请人   作出的不予受理/驳回决定并无不当。据此，对你提出的监督请求，决定不予支持。
特此告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       （行政复议机关印章或者行政复议专用章）

